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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用技术要求》

推荐性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起草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为配合《GB 43284—2023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和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制

定实施，2023年 8月 6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关于下达 2023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函〔2023〕37号）。《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技术要求》标准的计划编

号为 20230894-T-326。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并归口。

2. 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起草单位：***。

起草人：***。

3. 起草过程

3.1 开展标准制定前期研究，完成项目立项

在本标准立项之前，标准提出和归口部门提前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起草组

通过设计调研问卷，进行了广泛调研和摸底调查。经过多次调研和研讨，起草

组收集整理了基础数据和行业意见。以上述工作为基础，本标准于 2023年 8月

6日完成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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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展标准调研与研究，确定标准定位与主要内容

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组在 2023年 8月至 2024年 6月期间，进行了

五次调研，分别通过 2023年新疆名优特农产品上海交易会、第二十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第二届北京国际功能食品暨富硒农产品博览会、第二十二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调研得到了

4690条数据，涵盖了大部分食用农产品，收集整理了包装标识信息，汇总分析。

起草组开展了大量的意见征集与研讨，分别于 2022年 12月 6日、2023年 3月

7日、2024年 4月 10日和 2024年 6月 5日，共进行了 4次研讨会和征求意见。

根据调研与研究，起草组首先定位了本标准为通则类的标准，且分别对食

用农产品的包装标识进行规定，特将标准名称完善为“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

用技术要求”。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标准的总体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并进

行了相关研究工作，具体包括：（1）食用农产品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献的研

究；（2）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用技术要求范围；（3）包装标识基本要求内

容；（4）包装技术要求的研究；（5）标识要求的研究。

同时，起草组广泛听取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农业农村部各省级机构、行业协会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意见和建议，于 2024年 8

月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3.3 标准征求意见

***

二、编制原则、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

据等）及理由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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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性。以系统全面的调研为基础，充分研究我国食用农产品包装标

识的经验和方法，科学制定标准主体框架和相关技术要求，引导食用农产品进

行科学的包装标识，促进食用农产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2）先进性。力求满足国内常用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的需要，同时还能满

足未来一段时期内食用农产品包装发展的需求，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3）协调性。标准技术要求应符合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标准各部分技术要求协调一致。

（4）操作性。广泛征求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的生产和使用对象等各方意见，

与相关专家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修改并完善标准文本，使标准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具有良好可操作性，便于实施，支撑监管。

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2.1 标准适用范围的确定

为了配套《GB 43284—2023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和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这两个强制性国家

标准，确定了本标准适用范围为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的技术要求，仅适用于

销售包装。另外在附录 A中表 A.1明确了食用农产品范围。该表中涉及的

食用农产品类别不作为食用农产品的分类依据。

2.2 技术指标的确定

2.2.1 调研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经过起草组持续的调研工作，共进行了 5次调研，详细分析本标准范围内

的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信息。

2.2.2 核心要素的确定

参考《GB/T 4122.1—2008 包装术语 第 1部分：基础》、《GB/T 12123—

2008 包装设计通用要求》、《GB/T 39947—2021 食品包装选择及设计》，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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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的核心要素为三大部分：包装标识基本要求、包装技术

要求、标识要求。

2.2.3 包装标识基本要求

包装标识基本要求中，充分考虑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的安全性、保护性、

展销性、节约性、环保性、便利性要求。

安全性要求：从包装标识对于人类使用安全的角度，规定了应考虑包装、

贮藏、流通以及开启、食用中及废弃过程的安全性；进一步从包装材料的通用

安全性分析，包装材料及制品应选择无毒、无害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材料；

对于食用农产品直接接触包装材料的安全性，规定了食用农产品直接接触材料、

制品、标识的安全要求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保护性要求：根据食用农产品的种类、规格、质量（等级）、形态、尺寸、

商品化等要求，规定了应选择适宜的包装材料和包装形式；从食用农产品自身

特性的要求出发，规定了应根据食用农产品的腐败变质特性、温湿度等要求，

选择强度、阻隔性、耐温性指标符合需求的包装材料及容器，合理选择能延长

食用农产品货架期的包装；而对于易腐易磕碰的果蔬（含食用菌），进一步规

定了应考虑直接形成销售包装。

展销性要求：首先从宏观要求出发，选择与设计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时，

规定了应考虑食用农产品和包装的级别、档次、价值、文化等因素；从操作层

面的要求考虑，选择与设计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时，应考虑容器外观、标签、

装饰物等各组成部分，以及整体造型特点，如各组成部分的形状、尺寸、比例

关系、数量、位置关系、相互间应遵循的美学法则、表现技法等；基于合规层

面的要求，规定了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要素，如图形、色彩、文字等，应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约性要求：为了实现资源有效利用、降低成本和促进循环经济，根据食

用农产品的贮藏、流通方式，规定了应考虑最大化利用运输、包装空间等因素；

基于节约食用农产品的要求，规定了应减少食用农产品在包装上的粘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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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性要求：为降低包装废弃物总量，防止过度包装，规定了应符合《GB

43284—2023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和《GB 23350—2021 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的规定；进一步为了减少包装废弃物的环

保压力，规定了应优先选择可降解、可回收利用等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与容器。

便利性要求：出于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提高购买效率、便于运输和储

存、增加产品附加值、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的目的，食用农产品包装设计应考

虑不同食用农产品消费速率、人均食用份量、人群、年龄、性别、场所等因素，

还应符合人类工效学原理，便于消费者携带、开启以及反复开启等；从便于商

业流通角度，应考虑包装、贮藏、流通、消费等过程的便利性。

2.2.4 包装技术要求

食用农产品包装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包装材料与容器，二是包装

工艺与技术。

第一，包装材料与容器中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规定。

由于各类食用农产品规格、等级、质量防护和商品化要求的不同，为了提

高标准的实用性，基于食用农产品分类及各自特性，罗列了其对包装的需求，

规定了食用农产品包装材料与容器的基本要求。

为了确保食用农产品安全、延长保质期、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包装美观性、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适应不同的储存和运输条件、降低成本等，规定了应根据

包装方式和包装操作的要求，选择加工性、密封性、热封性、可印染性等性能

符合需求的包装材料。

进一步为了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宜选择具有抑菌功能的包装材料；

出于减少食品与氧气的接触，防止氧化反应的发生，保持食品的新鲜度和营养

价值，宜选择具有抗氧化功能的包装材料；为了减少水雾的形成，保持包装的

清晰度和食品的可见性，同时也有助于维持包装内部环境的干燥，宜选择具有

防雾功能的包装材料；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去除污渍和污垢，减少清洁工作

的繁琐程度，保持包装的清洁和卫生，宜选择具有自清洁功能的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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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类食用农产品的防护要求不同，规定了应选择冷却、防潮、气体调

节、缓冲、隔离、加固等性能符合需求的包装辅助物，包括但不限于衬垫、隔

垫、垫纸、纸托盘、塑料托盘、泡沫塑料盘、瓦楞插板、泡沫塑料网或网套、

捆扎绳、胶带、细刨花、充气袋、蓄冷材料（冰板、冰袋、冰瓶、冰膜等）、

水等。同时，所使用的包装辅助物应符合其产品标准。

进一步罗列出包装材料的清单，有利于提高标准的实用性，规定了食用农

产品包装材料与容器包括但不限于塑料箱/盒、纸箱、钙塑瓦楞箱、纸袋、纸盒、

筐、网袋、网套、泡沫塑料箱/盒、铝膜珍珠棉、塑料托盘与塑料膜（袋）的组

合包装等。同时，所使用的包装材料与容器应符合其产品标准。

第二，包装工艺与技术中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规定。

为延长食用农产品货架期，宜选择适当的包装工艺与技术，包括但不限于

气调包装、活性包装或冷杀菌技术等。出于迅速消除田间热和呼吸热、减缓农

产品的生理活动、减少失重、萎蔫、黄化等现象、减少营养损失和水分损失、

提高抵抗机械伤害、病虫及生理病害的能力、减少冷藏运输工具和冷藏库的冷

负荷、抑制微生物生长的目的，应根据消费需求和保质期要求，选择适当的初

加工技术，如预冷、清洗、分级、包装。将各类农产品的初加工技术罗列在附

录 A中表 A.1。

根据不同种类食用农产品的商业化需求，建议选择相应的包装方式。1）按

容量填装：用人工或用机器将食用农产品装入集装箱，达到一定的容量、重量

或数量；2）托盘或单个包装：将食用农产品装入模具托盘或进行单独包装，减

少摩擦损伤；3）定位包装：将食用农产品装载于容器中的特定位置，减少食用

农产品的碰伤；4）薄膜包装：单个或定量食用农产品用薄膜包装，以减少水分

散失，防止腐烂。用于包装新鲜蔬菜、水果的薄膜包装宜带细孔，以保持包装

内外的空气流通和避免潮湿。包装前宜用合规的杀菌类产品或杀菌方式处理薄

膜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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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果蔬（含食用菌）、肉类、水产品所要求的不同运输环境条件，尤其

是生鲜食用农产品的冷链的特殊需求，鼓励选择放置吸水纸（垫）、吸水海绵、

蓄冷制品等物理措施，保持包装容器内适宜的温湿度。

对包装食用农产品中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吸潮剂、吸氧剂等，

规定了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2.2.5 标识要求

标识要求分为两部分，包括基本要求和其他要求。

基本要求中首先对食用农产品的标签进行了规定，特别指出将食用农产品

分为带包装的和未包装的两类：1）带包装的食用农产品的标签内容除应标明承

诺达标合格证规定的标识信息外，还应标明食用农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

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2）未包装的食用农产品的标签内容应采用标

签、标识牌、标识带、说明书等形式标识标注，除承诺达标合格证规定的标识

信息外，还应标明食用农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等

级等内容。

经过初加工的冷链食用农产品，易腐败变质、安全风险高，为了高标准严

要求，专门规定了该类农产品应标注保质期。参考《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

〔2018〕149号），罗列了各类食用农产品的初加工技术，并特别指出涉及的

初加工技术不作为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的定义。

进一步强调标签上的具体特殊要求，使用添加剂的食用农产品，还应按照

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标注保质期的，应同时标明对应的储存条件；有分级

标准的，还应标明产品质量等级，并同时标注执行标准；标识所用文字应使用

规范的中文；标识标注的文字与图案等内容应准确、清晰、显著；其他标识形

式和格式等应符合《GB 7718—2011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GB/T 32950—

2016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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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要求中，对质量标志进行了规定。质量标志用词参考《农产品包装

和标识管理办法》，但由于各类质量标志有不同部委和社会团体在不断发布和

认证，无法罗列清楚，在此概括性表述，规定了对于获得质量标志使用权的，

应按要求使用标志。为了体现标准的先进性，鼓励包装标识新产品的开发，规

定了宜标明所用包装材料的材质、功能性、环保性或回收标志等。为了鼓励溯

源防伪，提高食用农产品安全性，规定了宜标明溯源、防伪等有关的信息和图

示。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推荐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

情况

本标准为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用技术要求的推荐性国家标准，相关的法

律法规与标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食品用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生产

许可通则》、《进出口食品包装容器、包装材料实施检验监管工作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以及《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原农业部 2006 年

第 70 号令）等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本标准是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开展食

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用技术要求的技术依据。本标准可以与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43284—2023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和《GB 23350—

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配套使用。

本标准所引用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及其他标准具有良好的协调性，包括《GB

7718 —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T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T 32950—2016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GB

43284—2023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本标准包装标识基本

要求主要参考《GB/T 4122.1—2008 包装术语 第 1部分：基础》，对“食用农

产品包装”和“销售包装”进行了定义；参考《GB/T 39947—2021 食品包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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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及设计》，对包装标识基础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GB/T 12123—2008 包装

设计通用要求》中对包装装潢设计的规定，提出了包装标识基本要求中的展销

性要求；基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

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2018〕149号）详细介绍了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技术。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用技术要求相关的国际法律法规和标准有 ISO

18602: 2013《包装与环境—包装系统的优化》、ISO/IEC GUIDE 41: 2018《包

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建议》、美国联邦法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和《美国联邦法规》、欧盟 EC No 1935/2004、EC No 2023/2006、Directive (EU)

2018/852《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日本《日本食品安全法》、《环境基本

法》、《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德国《包装法》、澳大利亚

《包装公约》、荷兰《包装盟约》、法国《包装条例》、比利时《国家生态法》

等。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照国际上现行的相关法令、法规和标准要求，并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技术指标，标准的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推荐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

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推荐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

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七、与实施推荐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

反推荐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监督管理部门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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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一条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对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品相关产品，按照国家有关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相

关产品生产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六十六条 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中使用

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第六十七条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

（二）成分或者配料表；

（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四）保质期；

（五）产品标准代号；

（六）贮存条件；

（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八）生产许可证编号；

（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

及其含量。

第六十八条 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

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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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

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

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

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 农产品在包装、保鲜、储存、运输中所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

添加剂、包装材料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

规定。储存、运输农产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禁止将农产品

与有毒有害物质一同储存、运输，防止污染农产品。

第三十八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

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标识的，

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

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使用添加

剂的，还应当按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六十八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经济和技术条件、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状况以及产品的技术要求，组织制定有关标准，防止过度包装

造成环境污染。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避免过

度包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加强对过度包装的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第二十条 企业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

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减少包装性废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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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第十九条 设计产品包装物应当执行产品包装标准，防止过度包装造成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国内食用农产品包装标识处于低水平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为了鼓励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对食用农产品进行生态环保优质包装和正确

标识而制定了本标准。目前也有必要同步制定外文版。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现行相关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十一、推荐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的产品为食用农产品，包括肉类、水产品、蛋类、果蔬（含食

用菌）、茶叶、蜂产品、粮谷类和其他食用农产品。本标准发布后食用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将依据本标准的要求进行食用农产品商品的供应。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4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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